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规 〔２０２１〕４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按照“两个集中”

要求进一步优化市级政务服务事项

办理模式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务服务更加

便利、高效,现就切实按照“两个集中”要求,进一步优化市级政务

服务事项办理模式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市级政务服务事项“能网办、尽量网办”“能下沉、尽量下

沉”的原则,进一步深化“一网通办”改革,优化事项办理模式,充分

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更多事项全程网上办理、下沉基层办理,实

现“两个集中”(企业事项向区行政服务中心集中、个人事项向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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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集中),打造扁平化、便捷化政务服务

模式,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网上办、就近办,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

的获得感、满意度.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实现本年度首批１３５项事

项优化落地;２０２１年底前,新增一批事项优化办理模式,基本完成

优化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模式工作.

二、优化模式内容

(一)深化全程网办

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到现场办理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外,市

级业务部门要不断推进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提升事项网上办理深

度,提供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结果送达等全流程、全环节网上服

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后,申请人可通过网络提交或补正申请材

料,市级业务部门直接在网上受理、审查并作出决定后,颁发电子

证照,或通过物流快递将办理结果送达申请人.原办理渠道根据

企业和群众需求,予以阶段性保留.

(二)下放基层实施

除涉及跨区、确需全市统筹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外,市级业务

部门要不断推进事项下放基层实施,并明确事项下放后的承接部

门、具体下放内容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事项下放基层实

施后,申请人可到区(或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事项承

接部门受理、审查并作出决定(或转报市级业务部门审查决定)后,

颁发电子证照,或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物流快递将办理结果送

达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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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基层收件

对无法下放基层实施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市级业务部门要

不断推进事项委托基层收件,并明确委托收件的办理层级、办理部

门和责任分工等.事项委托基层收件后,申请人可到区(或街道乡

镇)政务服务中心提出申请,政务服务中心将申请材料通过线上系

统、线下快递等渠道流转至市级业务部门,市级业务部门审查并作

出决定后,颁发电子证照,或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物流快递将

办理结果送达申请人.

三、具体要求

(一)做好支撑保障

各部门要按照“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要求,统一制定收

件、受办理业务规则,细化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明确工作分工、

权责边界;及时调整更新业务规则、办事指南,并第一时间告知事

项承接部门和政务服务中心.要依托“一网通办”平台,提升电子

证照调用和数据共享能力,并在业务协同、人员培训、数据共享、技

术支持、材料流转等方面,为事项承接部门和政务服务中心提供支

撑保障.

(二)确保事项承接实施

下放基层实施、委托基层收件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由市级业

务部门所属下级部门承接,原则上均要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受理或

办理.各区要为政务服务中心承接事项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支

持;政务服务中心要及时调整、升级综合窗口和业务受理办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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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软硬件设施,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加强人员业务培训;事项承接

部门要为政务服务中心开展业务提供必要的人力和业务支持.

(三)持续提升服务能级

各区、各部门要有计划、分步骤推进市级政务服务事项优化落

地,持续优化服务方式,丰富办事渠道,深化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

全面落实“两个免于提交”要求,大力推进减时间、减环节、减材料、

减跑动,最大限度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要推进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做到线上线下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平台办理,形成收件受

理、材料流转、审查决定、结果送达全流程线上线下衔接流畅的完

整闭环,促进政务服务更加规范、便捷、高效.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

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组织协调和推进政务服务办理模式优化工

作,建立清单化管理制度和更新机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各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推动形成上下

贯通、左右衔接的工作运行机制.

(二)加强监督检查

各区、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密切跟踪事

项落地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评估实施效果并调整完

善政策措施,确保事项接得住、管得好.

(三)搞好宣传总结

各区、各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报道和政策解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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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众认知度,积极引导企业和群众在网上办理、就近办理业务.

要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推动更多市级政务服务事项进一步优化办

理模式.

各部门２０２１年度首批１３５项事项优化落地工作情况,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前报送市政府办公厅;新增优化办理模式事项

清单,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前报送市政府办公厅;各区、各部门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报送市政府办公厅.

附件:１．２０２１年度首批实现全程网办事项清单(６５项)

２．２０２１年度首批下放基层实施事项清单(２５项)

３．２０２１年度首批委托基层收件事项清单(４５项)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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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２１年度首批实现全程网办事项清单(６５项)

序号 部　门 事项名称

１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职业资格证书境外就业换发

２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职业资格证书遗失补办

３ 市体育局 «中国武术段位制»晋段业务办理

４ 市公安局
预计参加人数５０００人以上或者跨区举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开展的
安全许可审批

５ 市医保局 办理互助帮困就医记录册

６ 市司法局 个人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审核登记

７ 市司法局 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审核登记

８ 市司法局 公证员执业审批

９ 市司法局 公证机构设立审批

１０ 市司法局 申办学历(大学本科)公证

１１ 市司法局 申办学历(硕士研究生)公证

１２ 市司法局 申办学历(博士研究生)公证

１３ 市司法局 申办学历(大学专科)公证

１４ 市司法局 申办学位(学士)公证

１５ 市司法局 申办学位(硕士)公证

１６ 市司法局 申办学位(博士)公证

１７ 市司法局 申办死亡(因病死亡)公证

１８ 市司法局 申办死亡(自然死亡)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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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事项名称

１９ 市司法局 申办死亡(猝死)公证

２０ 市司法局 申办不动产物权公证

２１ 市司法局 申办纳税状况公证

２２ 市商务委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２３ 市商务委 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审查

２４ 市商务委 中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２５ 市商务委 举办会展活动信息备案

２６ 市市场监管局
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营业的许可(内资公司及分公司)内资分公司
设立登记

２７ 市市场监管局
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营业的许可(内资个人独资企业及分支机构)
个人独资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２８ 市残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领

２９ 市残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复评申请

３０ 市生态环境局 建筑玻璃幕墙光反射影响论证申请

３１ 市生态环境局 辐射从业人员(初级)安全和防护知识考核证书查询下载

３２ 市绿化市容局 在林业部门管理的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审批

３３ 市绿化市容局 对迁移树木的许可

３４ 市绿化市容局 对砍伐树木的许可

３５ 市绿化市容局 对移植古树名木的审核

３６ 市绿化市容局 移植古树后续资源的许可

３７ 市绿化市容局 对占用已建成绿地的许可

３８ 市绿化市容局 对调整已建成公共绿地内部布局的许可

３９ 市绿化市容局 对林木品种的审核和审定

４０ 市绿化市容局 对建设工程征占用林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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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事项名称

４１ 市绿化市容局 对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４２ 市绿化市容局 对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的许可

４３ 市绿化市容局 对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核发的许可(初审)

４４ 市绿化市容局 对国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核发的许可

４５ 市绿化市容局
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的核发(国务院有关人工
繁育无特别规定的野生动物)

４６ 市绿化市容局
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年度生产数量
核定

４７ 市绿化市容局 对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审批

４８ 市绿化市容局 对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审核

４９ 市绿化市容局 对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许可

５０ 市绿化市容局
对外国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在野外拍摄电影、
录像的许可

５１ 市绿化市容局 对外国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标本采集的审核

５２ 市绿化市容局 省级自然保护区设立、调整和更改自然保护区性质、范围、界限审核

５３ 市绿化市容局 关闭、闲置、拆除或迁移环境卫生设施的许可

５４ 市绿化市容局 对设立垃圾处置场(厂)或者处理设施的审批

５５ 市绿化市容局 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许可

５６ 市绿化市容局 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许可

５７ 市绿化市容局 对从事生活垃圾中转处置服务的许可

５８ 市绿化市容局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初审

５９ 市绿化市容局 绿化市容科研项目申报

６０ 市绿化市容局 渣土运输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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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事项名称

６１ 市绿化市容局 餐厨废弃油脂线上申报、签约

６２ 市药品监管局 境外疫苗厂商代理机构备案

６３ 市退役军人局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经济补助

６４ 市民防办 地下空间兼顾设防行政审查

６５ 市民防办 民防工程档案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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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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